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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目的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关于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宁自然资发〔2023〕168 号）和《自然资源厅关

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评估及编制工作的通知》（宁自然资发

〔2024〕91 号）的要求，规范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镇开发边界内详

细规划编制工作，加强规划管理，坚持“保重点、保急需、保民生”

原则，根据泾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结合泾源县民生设施品质提升

和产业用地保障等近期重点工作，着眼于实施指导，特完成本次“急

用先编”街区（地块）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 

二、规划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

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

引（2023 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47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发布《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知（2023

年）；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节约集

约用地管理的若干意见》（宁党办〔2015〕2 号）； 

《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评估及编制工作

的通知》（宁自然资发〔2024〕91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

制工作的通知》（宁自然资发〔2023〕168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

行）； 

《宁夏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19 年版）； 

《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 版）；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8—2018）；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TD/T 1062-2021）；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2016）；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2011）； 

《城市消防规划规范（GB51080—2015）》；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 

《泾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其他国家、地方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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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内容 

本次规划完成了泾源县金域华庭住宅社区三期续建项目、三峡能

源宁夏泾源县一期 100MW/200MWh 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泾源万合

100MW/400MWh 共享储能示范项目、泾源县第三小学学生餐厅改扩

建及运动场提升项目、泾源县第三幼儿园附属及消防设施建设项目、

泾地（G）〔2023〕-6 号和泾地（G）〔2024〕-6 号共 7 个重点项目用

地的（6 张图则）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规划总面积 21.20 公顷，共

涉及 2 个编制单元、6 个街区。其中，居住功能主导街区 4 个，商业

服务功能主导街区 1 个，工业生产功能主导街区 1 个。 

1.相关规划要求与衔接 

泾源县金域华庭住宅社区三期续建项目、泾源县第三小学学生餐

厅改扩建及运动场提升项目、泾源县第三幼儿园附属及消防设施建设

项目、泾地（G）〔2023〕-6 号和泾地（G）〔2024〕-6 号位于泾源县

中心城区。以《泾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心城区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土地使用规划及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为依据，

金域华庭住宅社区三期续建项目、泾源县第三幼儿园附属及消防设施

建设项目位于居住生活区，土地用途分别为城镇住宅用地和教育用地，

属泾源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C-1、C-2 街区，为居住功能主导

街区；泾源县第三小学学生餐厅改扩建及运动场提升项目和泾地（G）

〔2024〕-6 号位于综合服务区，土地用途分别为教育用地和二类城镇

住宅用地，分别属泾源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B-3和B-2街区，

为居住功能主导街区；泾地（G）〔2023〕-6 号位于商业商务区，土地

用途为商业用地，属泾源县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F-2 街区，为

商业服务功能主导街区。 

 

《泾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泾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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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图 

三峡能源宁夏泾源县一期 100MW/200MWh 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和

泾源万合 100MW/400MWh 共享储能示范项目位于泾源县大湾乡六盘

村、何堡村。 

以《泾源县大湾乡六盘村、何堡村村庄规划（2022-2035 年）》国

土空间规划分区、土地使用规划为依据，三峡能源宁夏泾源县一期

100MW/200MWh 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和泾源万合 100MW/400MWh 共

享储能示范项目均位于乡村发展区，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属泾源县

大湾乡城镇单元 A-1 街区，为工业生产功能主导街区。  

《泾源县大湾乡六盘村、何堡村村庄规划（2022-2035 年）》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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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源县大湾乡六盘村、何堡村村庄规划（2022-2035 年）》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布局图 

图1.上位规划衔接分析图 

本次规划严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

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红线，综合考虑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安

全保障等方面底线约束，结合城市更新、低效用地再开发和城镇建设

需求，优化用地布局。 

2.街区功能 

规划确定地块编号、地块边界、用地规模，明确地块用地性质、

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系数）、建筑高度、配建停车位、禁

止开口线、出入口，以及公共服务等设施配建要求，提出土地混合开

发和空间复合利用等控制要求。 

表1. 街区功能类型及编制思路 

街区 
功能
类型 

项目
个数 

项目名称 规划策略 

泾源县中心
城区详细规
划编制单元
B-2、B-3街
区、C-1、C-

2街区 

居住
功能
主导 

4 

泾地（G）〔2024〕-6号、泾源
县金域华庭住宅社区三期续建
项目、泾源县第三小学学生餐
厅改扩建及运动场提升项目和
泾源县第三幼儿园附属及消防

设施建设项目 

解决泾源县进城落户居
民居住问题，提升空间
品质，形成低密度、小
体量住区，完善提升教

育设施服务能力 

泾源县中心
城区详细规
划编制单元
F-2街区 

商业
服务
主导 

1 泾地（G）〔2023〕-6号 

滨水地区、城区外围商
业开发，发展轴线、社
区商业配套，控制建筑

高度 

泾源县大湾
乡城镇单元
A-1街区 

工业
生产
功能
主导 

2 

三峡能源宁夏泾源县一期
100MW/200MWh共享储能电站项
目和泾源万合 100MW/400MWh 共

享储能示范项目 

提升用地集约节约水
平，鼓励提容增效，建
筑容量实行下限控制，
不控制建筑限高，支持
与公共服务、行政办公

等用地混合兼容 

四、国土空间用地布局 

1.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B-2街区 

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B-2 街区位于第二中学及老年养护院

以西，龙潭街以南，胭脂路以东，滨河大道以北。规划街区总用地面

积为 8.81 公顷。其中，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面积为 7.57 公顷，城镇村道

路用地面积为 1.24 公顷。 

2.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B-3街区 

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B-3 街区位于西峡路与香水街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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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角，规划街区总用地面积为 2.61 公顷。其中，中小学用地面积为

2.26 公顷，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为 0.35 公顷。 

3.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C-1街区 

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C-1 街区位于香水街与泾河大道交叉

口东北角，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0.65 公顷，用地性质为幼儿园用地。 

4.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C-2街区 

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C-2 街区位于香水街与荣盛路交叉口

西北角，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3.0 公顷，其中，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面积为

2.74 公顷，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为 0.26 公顷。 

5.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F-2街区 

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F-2 街区位于健康路与荣盛路交叉口

西北角，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1.24 公顷，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 

6.大湾乡城镇单元 A-1街区 

大湾乡城镇单元 A-1 街区位于大湾乡六盘村与何堡村交界处，瓦

何公路以北，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5.31 公顷，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五、控制指标 

1.地块编号 

规划 6 个街区编号以《泾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划定的详细规划编制单元为基础，根据街区国土空间用地总体布局、

道路等级及用地性质将 6 个规划街区用地划分为 7 个地块，并进行用

地编号。 

2.地块细分与合并 

依据《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 版）要求，地块细分

与合并需满足以下规定： 

1.本规划所确定的细分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确实的用地红线

范围，在地块详细规划设计和开发建设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地块进

行合并或细分。 

2.当多个地块合并开发时，允许其内部用地边界适当调整，但外部

边界应与本规划地块划分线相一致。合并后地块开发总体控制应满足

功能定位、开发总量、基础设施和绿地控制等相关要求。 

3.当一个地块细分为多个用地开发时，允许其根据需要划分用地

边界，但外部边界应与本规划地块划分线相一致。每个地块的开发都

应满足规划地块的功能定位、开发强度和设施配置等方面的要求。地

块可在土地出让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细分或局部调整，满足开

发建设的需要。 

3.土地兼容性 

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

策指引（2023 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47 号）要求，应加

强土地复合利用。本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为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对

部分用地设置土地使用兼容性控制。 

1.街区内的用地性质原则上经营性用地（居住、商业商贸等）可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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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非经营性（教育科研、文化体育、医疗卫生、交通、市政和绿地等）

用地。 

2.居住用地中商业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比例宜控

制在 10%以内，并应与社区配套服务设施集中设置。 

3.在产业用地更新时鼓励配置一定比例的其他关联产业功能和配

套设施，支持工业用地与公共服务、行政办公等用地混合兼容，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社区建设。 

4.地块控制 

4.1 高度控制 

规划各街区内建筑物的高度除应符合国家及地方消防、安全、日

照等要求外，还应同时符合以下的规定，并考虑相邻关系。 

1)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

节约集约用地管理的若干意见》要求，鼓励工业用地提容增效，工业

用地不控制建筑限高。 

2)规划各街区内高度控制应结合周边地块建设实际情况及周边建

筑高度，整体建筑高度控制以多层为主。 

 

 

1)住宅建筑退让南、北两侧用地边界距离原则为日照间距的一半

以上，且住宅多层 I 类建筑不小于 10 米，多层 II 类建筑不小于 15

4.2 退让距离

参照《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 版）要求，地块退

让距离需满足以下规定：

米； 

2)住宅建筑退让东、西两侧用地边界的距离，多层不宜小于 6 米，

高层不应小于 10 米，且必须符合消防相关规定； 

3)建筑间距应同时满足日照间距和建筑后退用地边界距离，但因

基地条件限制不能同时符合规定的，经与相邻地块产权人协议并经自

然资源部门核准，在确保满足日照间距的条件下，可适当减少用地边

界后退距离，但必须符合消防规定； 

4)相邻地块的建筑退让距离需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GB5018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及所在片区详细规划的要

求，其周边地块受影响的住宅建筑有效日照时间不应少于大寒日 3 小

时，且应同时满足日照分析和日照间距要求； 

5)规划各街区建筑退让规划道路、绿化带最小距离详见街区图则。 

4.3 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系数） 

规划各街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含建

筑容积率和建筑密度）控制应结合实际情况及周边已建区域情况，保

持街区整体建筑体量的协调性，6 个街区内各地块建筑容量控制指标

工业用地按下限控制，其他用地按上限控制。 

表2. 规划各街区建筑容量控制指标 

序

号 

单元编

号 

街

区

编

号 

地

块

编

号 

用地分

类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

积

（hm²） 

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

筑系数(%) 

1 
中心城

区详细

规划编

制单元 

B-2 1#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 
7.57 

1.2-

1.5 
30 

2 B-3 1# 080403 中小学用地 2.26 0.6 25 

3 C-1 1# 080404 幼儿园用地 0.65 0.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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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2 1#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

用地 
2.74 

1.2-

1.5 
30 

5  F-2 1# 0901 商业用地 0.82 
0.7-

1.0 
20 

6 大湾乡

城镇单

元 

A-1 

1# 1001 工业用地 3.28 ≥0.7 ≥35 

7 2# 1001 工业用地 2.02 ≥0.7 ≥35 

4.4 绿地率 

规划各街区在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的用地范围内，绿地率

应符合各类建设项目绿地率指标表规定。部分项目因特殊情况无法满

足绿地率要求的可酌情考虑，具体以图则为准。 

表3. 各类建设项目绿地率指标表 

项目类别 绿地率（%） 

公园绿地 ≥70 

居住区 ≥30 

医院、机关、团体等 ≥20 

商业 10-20 

工业 ≤20 

市政设施 
城市道路（道路红线内） -- 

给水、排水、供热与供电站（所） 15-20 

4.5 机动车出入口及禁止开口路段 

1)出入口不应设置在道路渐变段、道路转弯处、人行横道处、公共

交通停靠站及（地下通道）桥隧引道处。主干路两侧一般不应设置吸

引大量车流、人流的公共建筑物的出入口，允许加油加气站等公用设

施开口，主次干路交叉口及其展宽段内严禁设置公共建筑和居住小区

的出入口。 

2)场地宜只开设一个机动车出入口（消防专用道除外），控制场地

出入口数量，当相邻道路为两条或两条以上时，则应向较低等级道路

开口，不宜设置在主干路，并尽可能远离交叉口，相邻单位场地应尽

可能共建机动车出入口通道。 

3)在道路交叉口附近设置地块及建筑物出入口时，不应设置在交

叉口展宽段和展宽渐变段范围内（道路交叉口计算点为道路红线交叉

点），距离主干路与主干路交叉口不应小于 150 米，主干路与次干路交

叉口不应小于 120 米，主干路与支路交叉口不应小于 70 米。 

4)受地形限制或交叉口无展宽段时，建设项目出入口与相邻交叉

口和相邻出入口的距离应符合：在主干路上设置出入口，出入口距相

邻交叉口和相邻出入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100 米；在次干路上设置出入

口，出入口距相邻交叉口和相邻出入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80 米；在支路

上设置出入口，出入口距相邻交叉口和相邻出入口的距离不应小于 50

米。 

5)出入口与人行横道线最边缘线的距离不应小于 5 米；距公园、

学校、儿童及残疾人使用建筑的出入口不应小于 20 米；与公共交通站

台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 15 米。 

6)民用建筑项目区在道路上设置的机动车出入口，单车道开口宽

度不应大于 5 米，双车道开口宽度不应大于 8 米；有人行出入需求的

可在两侧各增加 1.5—2.0 米的人行出入口。加油加气站机动车出入口

宜分开设置，单车道开口宽度宜为 5 米，双车道开口宽度宜为 10 米。 

7)入口管理设施（道闸）距离邻接道路缘石（道牙）的距离不应小

于 10 米，交通流量较大的入口应设置单独的排队车场或结合道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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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排队车道。 

8)厂区（工业建筑）在道路上设置机动车出入口，单向行驶出入口

车行道宽度宜为 5 米至 7 米，双向行驶出入口车行道宽度宜为 7 米至

12 米，有特殊车辆通行的厂区（工业建筑）机动车出入口根据实际通

行的车辆类型，确定所需要的出入口宽度。独立的消防车道净宽不应

小于 4 米。 

4.6 地块停车位设置 

规划 6 个街区内各类建筑应按照下表有关规定配建停车场。 

表4.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配建指标表 

类别 
序
号 

建筑类别 指标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含电动自行

车） 

住宅 
1 二类住宅 车位/户 0.5 2 

2 三类住宅 车位/户 0.3 2 

商业服务
类 

3 商业 车位/100㎡建筑面积 1 5 

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

务类 

4 办公 车位/100㎡建筑面积 1 1 

5 社区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1 0.2 

绿地与广
场 

6 
公园、广

场 
车位/100㎡用地面积 0.1 0.2 

交通 7 客运场站 辆/高峰每千位游客 10 -- 

工业 8 工业 
辆（大型）/500㎡生

产厂房面积 
1 -- 

说明： 

1)停车场用地面积：小型汽车 25 平方米／车位，非机动车（含电

动自行车）1.5 平方米／车位。 

2)不足基本单位的项目，按基本指标配建，且只入不舍。 

3)表中未列出的建筑类型，参考相近建筑类型的配建停车指标执

行。 

4)地下、地面停车位配比要求：新建居住小区以地下停车配建为

主，地面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住宅总套数的 10%（主要结合小区配套

物业、商业等公建布局）。 

5)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

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

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0%。 

6)社区医院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诊所、社区医

疗中心、体检中心等。 

7)游园、广场用地面积大于等于 10000 平方米按照 0.1 车位/百平

米用地面积配建停车泊位，10000 平方米以下不得少于 10 个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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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 

附件 1：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序

号 

单元编

号 

街区

编号 

地块

编号 

用地分类

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hm²） 
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筑

系数(%) 
绿地率(%) 配建车位 建筑限高(m) 备注 

1 
中心城

区详细

规划编

制单元 

B-2 1#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7.57 1.2-1.5 30 35 0.5-1个/户 30 规划 

2 B-3 1# 080403 中小学用地 2.26 0.6 25 35 60车位/100 名教师 18 规划 

3 C-1 1# 080404 幼儿园用地 0.65 0.8 30 35 60车位/100 名教师 15 规划 

4 C-2 1#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2.74 1.2-1.5 30 35 0.5-1个/户 30 规划 

5 F-2 1# 0901 商业用地 0.82 0.7-1.0 20 20 1车位/100㎡建筑面积 12 规划 

6 大湾乡

城镇单

元 

A-1 

1# 1001 工业用地 3.28 ≥0.7 ≥35 ≤19 1辆（大型）/500㎡生产厂房面积 30 规划 

7 2# 1001 工业用地 2.02 ≥0.7 ≥35 ≤19 1辆（大型）/500㎡生产厂房面积 30 规划 

注：1.本表所列地块面积为图量面积，土地出让以实测面积为准；2.表格中工业用地规范性指标为建筑系数，即项目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用于生产和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构筑物占地面积

总和占项目总用地面积比例，参照自然资源部发布《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3年）、《宁夏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19年版）有关规定确定；3.街区各地块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工

业用地按下限控制，其他用地按上限控制；4.以上方案为公示稿，项目实施以行政审批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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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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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源县自然资源局    

街区编号 B-2

道路名称 红线宽度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隔离带 车行道 隔离带

30

道路断面形式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建筑退让道路、绿化带

多层建筑和高层裙房 高层主体

1532

泾源县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地块编号

路缘石线

道路红线

2-1#

用地界线

建筑控制线

风玫瑰与比例尺 地块位置示意图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1、用地代码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表中所列控制指标除绿地率、停车位、配套设施为下限外，其余指标均为上限。

3、居住区配套设施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2018有关规定确定。

4、《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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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

1、居住用地按照0.5-1车位/户配置机动车停车位，地面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住宅总套数的10%，按照2.0车位/户配置非机动车(含电

动自行车)停车位:商业服务业用地按照1车位/100mr建筑面积配置停车位。

2、物业管理与服务用房:地上住宅总建筑面积在5万㎡以内的，按不低于总建筑面积的4%配置(最少不低于120m)，超过5万m的部分，

按不低于2%的建筑面积增加配置:养老服务设施:按居住人口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0.1m配置，每处建筑面积不得少于200㎡:托育服务设

施:按每千常住人口不少于10个托位、每个托位建筑面积不少于8m配置;儿童、老年人活动场地:用地面积宜为170-450m'，结合集中绿

地设置。

3、居住用地中商业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比例宜控制在10%以内，并应与社区配套服务设施集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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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源县自然资源局    

道路名称 红线宽度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隔离带 车行道 隔离带

12

道路断面形式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建筑退让道路、绿化带

高层主体

626

地块编号

路缘石线

道路红线

用地界线

建筑控制线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1、用地代码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表中所列控制指标除绿地率、停车位、配套设施为下限外，其余指标均为上限。

3、居住区配套设施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2018有关规定确定。

4、《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B-3 街区 

禁止机动车道开口路段

机动车出入口

规划路

地块

编号

用地分类

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

面积

（h㎡）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

绿地率

(%)

配建

车位

建筑

限高

（m）

配套设施(㎡)

备注

物业

管理

社区

服务

养老

设施

托育

设施

环卫

设施

1# 080403 幼儿园用地 2.26 0.6 25 35 60车位/100名教师 18 —— —— —— —— —— 规划

2.5 2.5

控制点坐标

小学

尺寸标注

停车场

路

地块范围线

1、教育用地用地按照60车位/100名教师配置停车位。

西峡路 2.5 2.5

7

14

西

西

峡

路

规

划

香

水
街

龙

潭

街

峡

路

路

规

划

街

潭

龙

路北 环

3.5 3.5

中小学用地



泾源县自然资源局    

道路名称 红线宽度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隔离带 车行道 隔离带

32

道路断面形式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建筑退让道路、绿化带

高层主体

636

地块编号

路缘石线

道路红线

用地界线

建筑控制线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1、用地代码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表中所列控制指标除绿地率、停车位、配套设施为下限外，其余指标均为上限。

3、居住区配套设施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2018有关规定确定。

4、《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C-1 街区

禁止机动车道开口路段

机动车出入口

香水街

地块

编号

用地分类

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

面积

（h㎡）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

绿地率

(%)

配建

车位

建筑

限高

（m）

配套设施(㎡)

备注

物业

管理

社区

服务

养老

设施

托育

设施

环卫

设施

1# 080403 幼儿园用地 0.65 0.8 30 35 60车位/100名教师 15 —— —— —— —— —— 规划

4.5 4.5

控制点坐标

幼儿园

尺寸标注

停车场

地块范围线

1、教育用地按照60车位/100名教师配置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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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源县自然资源局    

道路名称 红线宽度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隔离带 车行道 隔离带

道路断面形式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建筑退让道路、绿化带

高层主体

地块编号

路缘石线

道路红线

用地界线

建筑控制线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1、用地代码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表中所列控制指标除绿地率、停车位、配套设施为下限外，其余指标均为上限。

3、居住区配套设施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2018有关规定确定。

4、《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C-2 街区  

禁止机动车道开口路段

机动车出入口

地块

编号

用地分类

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

面积

（h㎡）

容积率

建筑

密度/建

筑系数

（%）

绿地率

(%)

配建

车位

建筑

限高

（m）

配套设施(㎡)

备注

物业

管理

社区

服务

养老

设施

托育

设施

环卫

设施

1#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2.74 1.2-1.5 30 35 0.5-1个/户 30 —— —— —— —— —— 规划

控制点坐标

尺寸标注

1、居住用地按照0.5-1车位/户配置机动车停车位，地面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住宅总套数的10%，按照2.0车位/户配置非机动车（含电

动自行车）停车位；商业服务业用地按照1车位/100㎡建筑面积配置停车位。

2、物业管理与服务用房：地上住宅总建筑面积在5万㎡以内的，按不低于总建筑面积的4‰配置（最少不低于120㎡），超过5万㎡的

部分，按不低于2‰的建筑面积增加配置；养老服务设施：按居住人口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0.1㎡配置，每处建筑面积不得少于200㎡；

托育服务设施：按每千常住人口不少于10个托位、每个托位建筑面积不少于8m ²配置；儿童、老年人活动场地：用地面积宜为170-450

㎡，结合集中绿地设置。

3、居住用地中商业建筑面积占地块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比例宜控制在10%以内，并应与社区配套服务设施集中设置。

荣

路

盛

街

水

香

路

北

环

32香水街 4.5 4.54.5 4.514 15

24荣盛路 4.5 4.515 6

地块范围线

物业管理与服务

社区商业网点

健身活动场地

停车场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荣

盛

路

香

水

街

北

环

路



泾源县自然资源局    

道路名称 红线宽度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隔离带 车行道 隔离带

16

道路断面形式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建筑退让道路、绿化带

高层主体

624

地块编号

路缘石线

道路红线

用地界线

建筑控制线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1、用地代码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表中所列控制指标除绿地率、停车位、配套设施为下限外，其余指标均为上限。

3、居住区配套设施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2018有关规定确定。

4、《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F-2 街区 

禁止机动车道开口路段

机动车出入口

健康路

地块

编号

用地分类

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

面积

（h㎡）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

绿地率

(%)

配建

车位

建筑

限高

（m）

配套设施(㎡)

备注

物业

管理

社区

服务

养老

设施

托育

设施

环卫

设施

1# 0901 商业用地 0.82 0.7-1.0 20 20
1车位/100㎡建筑

面积
12 —— —— —— —— —— 规划

4 4

控制点坐标

尺寸标注

停车场

地块范围线

1、商业服务业用地按照1车位/100㎡建筑面积配置停车位。

荣盛路

8

15路 4.5 4.5

商业用地

路

荣

盛

路

健

康

卧

街

龙

路

规

划

10

路

盛

荣

街

龙

卧

路

环

南



泾源县自然资源局    

道路名称 红线宽度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隔离带 车行道 隔离带

道路断面形式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建筑退让道路、绿化带

高层主体

地块编号

路缘石线

道路红线

用地界线

建筑控制线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1、用地代码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表中所列控制指标除绿地率、停车位、配套设施为下限外，其余指标均为上限。

3、居住区配套设施参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2018有关规定确定。

4、《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

大湾乡城镇单元A-1街区

禁止机动车道开口路段

机动车出入口

地块

编号

用地分类

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

面积

（h㎡）

容积率

建筑

密度/建

筑系数

（%）

绿地率

(%)

配建

车位

建筑

限高

（m）

配套设施(㎡)

备注

物业

管理

社区

服务

养老

设施

托育

设施

环卫

设施

1# 1001 工业用地 3.28 ≥0.7 ≥35 ≤19
1辆(大型）/500㎡

生产厂房面积
30 —— —— —— —— —— 规划

2# 1001 工业用地 2.02 ≥0.7 ≥35 ≤19
1辆(大型）/500㎡

生产厂房面积
30 —— —— —— —— —— 规划

控制点坐标

尺寸标注

停车场

地块范围线

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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